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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财购罚决〔2025〕12 号

当事人：分宜县公安局

地址：分宜县广府路 8 号

一、违法事实

根据《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公安厅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

于印发 2025 年政府采购领域“四类”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

作方案的通知》(赣财购〔2025]7 号)、《江西省招标投标领域突

出问题系统整治实施方案》要求开展专项检查。专项检查中发现，

你单位在“分宜县公安局档案数字化管理采购项目”招标文件中

设置：1.拟担任本项目的负责人具有档案中级职称证书、PMP 项

目管理证书、CISP 工程师证书......评审依据:须提供相关证书

及该单位为其缴纳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，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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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或提供无效者不得分。政府采购活动中存在对供应商实行差

别或歧视待遇问题;2、“公司资信”具有有效期内的国家保密局

颁发的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证书（涉密档案数字化加工类）甲

级得 3 分，乙级得 1 分。不提供不得分。评审依据：需提供有效

期内的证书扫描件加盖公章，未提供或提供无效者不得分，存在

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或歧视待遇的问题。

以上事实有工作底稿证据证实。

二、处罚依据和决定

本机关依法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后，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

提出陈述或申辩，视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一条规定、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

江西省财政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(赣财规

〔2023〕4 号)等规定，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：责令十个工

作日内改正，对你单位给予警告。

三、权利告知

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分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分

宜县人民法院或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行

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维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，鼓励失信

主体主动纠正违法失信行为、消除不良影响、重塑良好信用，严

格执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限，最短公示期届满后，方可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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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提前终止公示，信用修复告知书详见附件。

附件:分宜县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信用信息修复告知书

分宜县财政局

2025 年 11 月 27 日

抄报：县纪委

分宜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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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分宜县公安局：

你单位于 2025 年 11 月 27 日，被我单位处罚，行政处罚决定书

文号：分财购罚决〔2025〕 12 号。

根据国家发改委《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58 号）要求，行政处罚信息上

传“信用中国”网站进行公示后，行政相对人可于最短公示期满后

申请在线修复，撤下相关公示信息，及时消除不良影响。你方失信

行为属于政府采购领域失信行为，可于☑3 个月/□12个月后登录“信

用中国”网站申请在线修复（操作流程详见“信用中国”网站“行

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流程指引”

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xyxf/xfzn/）。

新余市所有线上线下信用信息修复均不收取任何费用，请勿

相信不良第三方机构误导，造成不必要损失。

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：分宜县财政局

联系方式：0790-5888362

2025 年 11 月 27 日


